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林宸汝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麗心  

訴訟代理人  楊政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4月17

日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1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

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

2、3款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復為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所

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並有明定。查本件上訴人原審

起訴時，請求被上訴人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2,658元

(包含112年年終獎金4,666元及113年年終獎金7,992元）及

自起訴後法定遲延利息。又其於上訴時原聲明：㈠原判決廢

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上訴人

1萬2,658元;被上訴人楊淑婉應給付上訴人9萬元;被上訴人

林辰澤應給付上訴人7萬元;被上訴人林三智應給付上訴人2

萬8,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

息。嗣於民國114年9月26日準備程序中以原審對被上訴人林

三智、林辰澤、楊淑婉請求損害賠償部分之原因事實，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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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上訴人損害賠償187,342

元，並撤回對被上訴人林三智、林辰澤、楊淑婉(下合稱林

三智等3人)之上訴(見本院卷一第261、262頁、卷二第296

頁)，復於同年12月24日審理中變更聲明為:㈠原判決關於被

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應

給付上訴人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是上訴人所為上開訴之追加、變

更與原訴請求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給付系爭年終獎金差

額，均係本於主張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對上訴人所為系爭

懲處及違法扣發年終獎金之同一基礎事實；至變更請求金額

部分，係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並無

不合，應予准許。又林三智等3人既經上訴人撤回上訴，故

僅信義全球公司為本件被上訴人，附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略以：

　　上訴人於111年1月1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林三智

為總經理、林辰澤為上訴人之直屬主管、楊淑婉為被上訴人

營運管理部主管。原審被告林三智等3人為將上訴人趕回訴

外人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義房屋公司)，於112年

9月起至113年2月期間，以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

控、威脅及不當懲處之方式為職場霸凌。林三智等3人利用

權力之便霸凌上訴人，以非勞動契約所定業務之工作內容捏

造事由，而違反被上訴人員工獎懲辦法(下稱系爭辦法)第2

條第2項第1、2款規定之比例及公平原則，分別對上訴人為4

次不當懲處(下合稱系爭懲處):㈠112年9月11日的警告：上

訴人開會時與主管報備上廁所及回客戶電話，已經報備主

管，充分表達對會議及主管之尊重，且動機除上廁所為解決

生理需求外，還是為服務客戶，經調查後上訴人屬實回電話

給客戶及上廁所，未發生任何損害於公司及業務，懲處不符

合比例及公平原則；㈡112年11月2日的警告：上訴人在未知

交稿期限下未繳交業績目標及績效承諾，於知情後上訴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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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往返電子信箱交稿，雖內容未承諾達不到業績後將同意11

2年12月31日自請離職，但動機目的並未害及公司利益及客

戶服務，也未影響其他工作進行，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

則；㈢112年11月15日的小過：上訴人在期限內交稿，內容

雖未承諾達不到業績後將同意112年12月31日自請離職，既

不違規也不損害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加重懲處上訴人小過

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㈣113年2月27日的小過：主管以郵

件通知上訴人繳交輔導改善表時間是新冠肺炎請病假時間，

上訴人無法收受郵件，且上訴人還未滿3年年資，本還不需

繳交輔導改善計畫表，但原審被告楊淑婉特別針對上訴人未

經公告即刻口頭更改條款，上訴人於會議後立刻繳交個人輔

導改善計畫表，此行為未危害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也未影

響其他工作進行，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且被上訴人

以公告讓信義企業集團所屬員工均可看見系爭懲處，侵害上

訴人人格權、名譽權，致上訴人受有精神上之痛苦。又上訴

人因上開不實指控及懲處，致無法領取112年度年終獎金4,6

66元及113年度年終獎金7,992元，共計1萬2,658元(下合稱

系爭年終獎金差額)，林三智等3人應負不法侵害上訴人權利

之賠償責任。被上訴人對於系爭霸凌未為妥善處理，自應負

連帶賠償之責。爰依民法第487條、第483條之1、第213條、

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28條、就

業服務法第4條、勞動基準法第5條、第8條、第17條之1第4

項、第29條、第62條、第63條、第63條之1、第70條、第82

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

病審查準則、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

則、第21條之1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於原審聲明:

1、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萬2,6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原審

被告楊淑婉應給付上訴人9萬元。3、原審被告林辰澤應給付

上訴人7萬元。4、原審被告林三智應給付上訴人2萬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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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上訴人則以:

　　遍觀上訴人與林三智等3人間之對話，多係探討上訴人對於

直屬主管之工作態度，及上訴人遭被上訴人記過之原因，未

有任何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逼迫自請

離職、PUA等侵權行為。上訴人因未遵從主管指示、未於允

諾期間提交工作改善目標及績效承諾、未遵期繳交輔導改善

單，而經被上訴人公司記二次警告、二次小過，並無不當或

不妥之處，並依系爭辦法第16條減發年終獎金予上訴人，上

訴人遭減發年終獎金與林三智等3人並無因果關係。另上訴

人所指4次系爭懲處，均係相關人員親自調查或親身經歷之

情事，屬正當行使懲戒權，非對上訴人任意羞辱打壓使其名

譽受損，非濫行懲戒。且上訴人所提錄音及譯文無從還原真

實，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之指摘僅係加強莫須有之解釋或自

行臆測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以

原審對林三智等3人請求損害賠償部分之原因事實，補充依

民法第188條、第184條、第195條、第227條、第227之1條、

第148條、第193條、第194條、第18條、勞動基準法第14條

第1項第6款、第70條、第74條及其他法理原則(本院卷一第2

73、275頁)，追加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非財產上損害賠

償18萬7,342元，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被上訴人部分廢

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第一審、第二

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被上訴人答辯聲

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參見本院卷二第281、282、297頁)

(一)上訴人自111年1月5日任職於信義房屋公司，112年3月1日起

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職等均為三等二級，原於被上訴人資

產標售一部，後因該部裁撤，於同年6月16日改隸投資二

部，並於113年2月1日調至工業地產部。

(二)林辰澤為被上訴人投資二部經理，負責管理監督投資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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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訴人在該部門時之直屬主管，林辰澤之直屬主管為林三

智。

(三)楊淑婉為營運管理部協理，負責綜理被上訴人資產內部人事

等幕僚業務，直屬主管為林三智。

(四)林三智為被上訴人總經理，負責綜理被上訴人資產整體業

務，直屬主管為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陳麗心。

(五)兩造曾於113年1月23日在臺北市政府勞動局進行調解（北市

勞動字第1126124690號），調解無法達成共識，故不成立。

(六)上訴人係分別於112年9月28日遭記警告乙次、112年11月2日

遭記警告乙次、112年11月13日遭記小過乙次，嗣後於113年

2月6日再遭記小過乙次。

(七)如上訴人於112年度未受懲處，則當年度可領得之年終獎金

為4666元整。

(八)不爭執上訴人所提錄音形式上真正。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有明文規定。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

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

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91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

綜合國際觀點、學術建議、校園霸凌防治準則，及實務見

解，職場霸凌應指勞工在勞動場所執行職務時，因其事業單

位人員利用職務或權勢等關係，逾越業務上必要且合理範

圍，持續以冒犯、威脅、冷落、孤立、侮辱或其他不當的言

詞或行為，導致其身心健康遭受危害之行為而言。又職場霸

凌行為有時不易與雇主或主管管理權限清楚區隔，雇主或主

管行為是否逾越業務上必要且合理範圍，應綜合評估行為之

樣態、次數、頻率、受侵害之權利、其動機、目的等，依社

會通念，與工作是否具關連或合理性，而為認定。復人事考

評為雇主管理權行使之必要手段，為人事管理制度之核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專屬企業主對員工所為之考核，即非法院所得取代，否則，

不啻由法院代被上訴人行使人事管理權之核心事項，害及被

上訴人人事管理權之具體行使，究非法院得為之（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890號判決維持原審判決要旨可資參照）。

本件上訴人既主張伊於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期間，遭林三

智等3人對上訴人以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

脅及不當懲處之方式為職場霸凌，渠等利用權力之便霸凌上

訴人，以非勞動契約所定業務之工作內容捏造事由，違反系

爭辦法第2條第2項第1、2款規定之比例及公平原則，對上訴

人為4次不當系爭懲處，致上訴人無法領取系爭年終獎金差

額，被上訴人對於系爭霸凌未為妥善處理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等情，當應由原告就此上揭有利於己事實負舉證責任，合先

敘明。

(二)經查，本件上訴人就伊主張上開系爭霸凌及不當懲處等節，

固於原審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通知函、4次懲處之公告

截圖資料、伊與林辰澤、楊淑婉間之電子郵件往來紀錄、與

林辰澤、林三智、楊淑婉、訴外人李奇華間之對話錄音光碟

及譯文資料、年度個人業績排名列表、112年、113年年終獎

金暨年度績效獎金表、就醫之診斷證明書、網路新聞頁面截

圖、信義房屋官網截圖等件（見原審卷一第43至103、107至

567頁、卷二第7、11、149至185、189至288、292至308、31

4至358、370至414、420至422頁），復於本院提出業務人員

暨業務主管約定書、系爭懲處相關對話紀錄及簽呈、系爭懲

處比較表暨相關錄音霸凌情節分析及說明資料、錄音分析

表、line對話截圖、系爭懲處公告暨簽呈、相關附件等件為

證(見本院卷一第77、83至167頁、卷二第11至496頁、卷三

第11至252頁、第51至145、147至149頁、卷五第159至215

頁)。上訴人雖以林三智等3人利用權力之便不當懲處霸凌上

訴人，違反系爭辦法第2條第2項第1、2款規定之比例及公平

原則云云，然依系爭辦法第7至9條業明確規範被上訴人公司

就員工之不當行為得為…小過、警告等處分，此為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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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之被上訴人員工所周知，本有其預見可能性及明確性無

訛，復依系爭辦法第13至16條及第17條規定，尚可見相關獎

懲之提報、核准權限及獎懲效果之明確規定，並有累計功過

相當者得互為抵銷等以資兼顧員工工作權、雇主懲戒權之規

定，尚無不妥之處。復參諸系爭懲處公告、簽呈及相關附件

所示，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為系爭懲處，或為公司主管依其

親身經歷而為監督懲戒職權之行使、或經權責人員調查相關

事證確認後之正當行使監督懲戒，且系爭懲處簽呈均有附上

相關事證或調查紀錄，復經各級主管確認後簽核，林三智等

3人所為未見有何逾越業務上必要、合理範圍，亦無違反系

爭辦法，且依被上訴人調查結果，亦僅處以情節較輕微之警

告、小過處分，揆之前開人事管理權乃雇主管理權行使之必

要手段而非法院所得取代之旨趣，難認有逾越雇主對勞工或

主管對下屬監督懲戒之職權範圍，或係以敵視、討厭、歧視

為目的所為之職場霸凌行為，亦難認有何違反系爭辦法規定

之比例、公平原則而應由本院介入審查之情。況觀之上開電

子郵件往來紀錄、對話錄音光碟及譯文，林三智等人與上訴

人對話中，並未見渠等有何侮辱或對上訴人進行人身攻擊言

語，佐以對話情境與上下文，更難認為被上訴人各級主管依

其親身經歷而為監督懲戒職權之行使，係以敵視、討厭、歧

視為目的而為言論，或有何侵害上訴人人格權、名譽權或健

康權等法益，依社會通念尚屬可容許之程度，益徵林三智等

3人所為，應屬公司主管為合法、正當之監督懲戒職權之行

使，上訴人就此所為陳述及舉證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確信心

證，無從採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本件難認有何上訴人所指

職場霸凌，或有何侵害上訴人人格權、名譽權之行為。準

此，上訴人主張伊於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期間，遭林三智

等3人為系爭霸凌，對伊為不當系爭懲處，致伊無法領取系

爭年終獎金差額，被上訴人對於系爭霸凌未為妥善處理侵害

伊人格法益，而依上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20萬元(含系爭年終獎金差額1萬2,658元及追加請求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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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賠償18萬7,342元)，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上所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系爭年終獎金差額1萬2,658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

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

訴。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依上所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損害賠償18萬7,34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亦為無理由，

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

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件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逐一論

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陳筠諼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呂承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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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林宸汝  


被  上訴人  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麗心  
訴訟代理人  楊政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4月17日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1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復為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所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並有明定。查本件上訴人原審起訴時，請求被上訴人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2,658元(包含112年年終獎金4,666元及113年年終獎金7,992元）及自起訴後法定遲延利息。又其於上訴時原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上訴人1萬2,658元;被上訴人楊淑婉應給付上訴人9萬元;被上訴人林辰澤應給付上訴人7萬元;被上訴人林三智應給付上訴人2萬8,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嗣於民國114年9月26日準備程序中以原審對被上訴人林三智、林辰澤、楊淑婉請求損害賠償部分之原因事實，追加請求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上訴人損害賠償187,342元，並撤回對被上訴人林三智、林辰澤、楊淑婉(下合稱林三智等3人)之上訴(見本院卷一第261、262頁、卷二第296頁)，復於同年12月24日審理中變更聲明為:㈠原判決關於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上訴人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是上訴人所為上開訴之追加、變更與原訴請求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給付系爭年終獎金差額，均係本於主張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對上訴人所為系爭懲處及違法扣發年終獎金之同一基礎事實；至變更請求金額部分，係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又林三智等3人既經上訴人撤回上訴，故僅信義全球公司為本件被上訴人，附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略以：
　　上訴人於111年1月1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林三智為總經理、林辰澤為上訴人之直屬主管、楊淑婉為被上訴人營運管理部主管。原審被告林三智等3人為將上訴人趕回訴外人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義房屋公司)，於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期間，以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及不當懲處之方式為職場霸凌。林三智等3人利用權力之便霸凌上訴人，以非勞動契約所定業務之工作內容捏造事由，而違反被上訴人員工獎懲辦法(下稱系爭辦法)第2條第2項第1、2款規定之比例及公平原則，分別對上訴人為4次不當懲處(下合稱系爭懲處):㈠112年9月11日的警告：上訴人開會時與主管報備上廁所及回客戶電話，已經報備主管，充分表達對會議及主管之尊重，且動機除上廁所為解決生理需求外，還是為服務客戶，經調查後上訴人屬實回電話給客戶及上廁所，未發生任何損害於公司及業務，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㈡112年11月2日的警告：上訴人在未知交稿期限下未繳交業績目標及績效承諾，於知情後上訴人多次往返電子信箱交稿，雖內容未承諾達不到業績後將同意112年12月31日自請離職，但動機目的並未害及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也未影響其他工作進行，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㈢112年11月15日的小過：上訴人在期限內交稿，內容雖未承諾達不到業績後將同意112年12月31日自請離職，既不違規也不損害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加重懲處上訴人小過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㈣113年2月27日的小過：主管以郵件通知上訴人繳交輔導改善表時間是新冠肺炎請病假時間，上訴人無法收受郵件，且上訴人還未滿3年年資，本還不需繳交輔導改善計畫表，但原審被告楊淑婉特別針對上訴人未經公告即刻口頭更改條款，上訴人於會議後立刻繳交個人輔導改善計畫表，此行為未危害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也未影響其他工作進行，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且被上訴人以公告讓信義企業集團所屬員工均可看見系爭懲處，侵害上訴人人格權、名譽權，致上訴人受有精神上之痛苦。又上訴人因上開不實指控及懲處，致無法領取112年度年終獎金4,666元及113年度年終獎金7,992元，共計1萬2,658元(下合稱系爭年終獎金差額)，林三智等3人應負不法侵害上訴人權利之賠償責任。被上訴人對於系爭霸凌未為妥善處理，自應負連帶賠償之責。爰依民法第487條、第483條之1、第21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28條、就業服務法第4條、勞動基準法第5條、第8條、第17條之1第4項、第29條、第62條、第63條、第63條之1、第70條、第82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21條之1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於原審聲明:1、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萬2,6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原審被告楊淑婉應給付上訴人9萬元。3、原審被告林辰澤應給付上訴人7萬元。4、原審被告林三智應給付上訴人2萬8,000元。
二、被上訴人則以:
　　遍觀上訴人與林三智等3人間之對話，多係探討上訴人對於直屬主管之工作態度，及上訴人遭被上訴人記過之原因，未有任何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逼迫自請離職、PUA等侵權行為。上訴人因未遵從主管指示、未於允諾期間提交工作改善目標及績效承諾、未遵期繳交輔導改善單，而經被上訴人公司記二次警告、二次小過，並無不當或不妥之處，並依系爭辦法第16條減發年終獎金予上訴人，上訴人遭減發年終獎金與林三智等3人並無因果關係。另上訴人所指4次系爭懲處，均係相關人員親自調查或親身經歷之情事，屬正當行使懲戒權，非對上訴人任意羞辱打壓使其名譽受損，非濫行懲戒。且上訴人所提錄音及譯文無從還原真實，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之指摘僅係加強莫須有之解釋或自行臆測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以原審對林三智等3人請求損害賠償部分之原因事實，補充依民法第188條、第184條、第195條、第227條、第227之1條、第148條、第193條、第194條、第18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第70條、第74條及其他法理原則(本院卷一第273、275頁)，追加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非財產上損害賠償18萬7,342元，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被上訴人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第一審、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參見本院卷二第281、282、297頁)
(一)上訴人自111年1月5日任職於信義房屋公司，112年3月1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職等均為三等二級，原於被上訴人資產標售一部，後因該部裁撤，於同年6月16日改隸投資二部，並於113年2月1日調至工業地產部。
(二)林辰澤為被上訴人投資二部經理，負責管理監督投資二部，為上訴人在該部門時之直屬主管，林辰澤之直屬主管為林三智。
(三)楊淑婉為營運管理部協理，負責綜理被上訴人資產內部人事等幕僚業務，直屬主管為林三智。
(四)林三智為被上訴人總經理，負責綜理被上訴人資產整體業務，直屬主管為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陳麗心。
(五)兩造曾於113年1月23日在臺北市政府勞動局進行調解（北市勞動字第1126124690號），調解無法達成共識，故不成立。
(六)上訴人係分別於112年9月28日遭記警告乙次、112年11月2日遭記警告乙次、112年11月13日遭記小過乙次，嗣後於113年2月6日再遭記小過乙次。
(七)如上訴人於112年度未受懲處，則當年度可領得之年終獎金為4666元整。
(八)不爭執上訴人所提錄音形式上真正。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有明文規定。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91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綜合國際觀點、學術建議、校園霸凌防治準則，及實務見解，職場霸凌應指勞工在勞動場所執行職務時，因其事業單位人員利用職務或權勢等關係，逾越業務上必要且合理範圍，持續以冒犯、威脅、冷落、孤立、侮辱或其他不當的言詞或行為，導致其身心健康遭受危害之行為而言。又職場霸凌行為有時不易與雇主或主管管理權限清楚區隔，雇主或主管行為是否逾越業務上必要且合理範圍，應綜合評估行為之樣態、次數、頻率、受侵害之權利、其動機、目的等，依社會通念，與工作是否具關連或合理性，而為認定。復人事考評為雇主管理權行使之必要手段，為人事管理制度之核心，專屬企業主對員工所為之考核，即非法院所得取代，否則，不啻由法院代被上訴人行使人事管理權之核心事項，害及被上訴人人事管理權之具體行使，究非法院得為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90號判決維持原審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本件上訴人既主張伊於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期間，遭林三智等3人對上訴人以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及不當懲處之方式為職場霸凌，渠等利用權力之便霸凌上訴人，以非勞動契約所定業務之工作內容捏造事由，違反系爭辦法第2條第2項第1、2款規定之比例及公平原則，對上訴人為4次不當系爭懲處，致上訴人無法領取系爭年終獎金差額，被上訴人對於系爭霸凌未為妥善處理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當應由原告就此上揭有利於己事實負舉證責任，合先敘明。
(二)經查，本件上訴人就伊主張上開系爭霸凌及不當懲處等節，固於原審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通知函、4次懲處之公告截圖資料、伊與林辰澤、楊淑婉間之電子郵件往來紀錄、與林辰澤、林三智、楊淑婉、訴外人李奇華間之對話錄音光碟及譯文資料、年度個人業績排名列表、112年、113年年終獎金暨年度績效獎金表、就醫之診斷證明書、網路新聞頁面截圖、信義房屋官網截圖等件（見原審卷一第43至103、107至567頁、卷二第7、11、149至185、189至288、292至308、314至358、370至414、420至422頁），復於本院提出業務人員暨業務主管約定書、系爭懲處相關對話紀錄及簽呈、系爭懲處比較表暨相關錄音霸凌情節分析及說明資料、錄音分析表、line對話截圖、系爭懲處公告暨簽呈、相關附件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77、83至167頁、卷二第11至496頁、卷三第11至252頁、第51至145、147至149頁、卷五第159至215頁)。上訴人雖以林三智等3人利用權力之便不當懲處霸凌上訴人，違反系爭辦法第2條第2項第1、2款規定之比例及公平原則云云，然依系爭辦法第7至9條業明確規範被上訴人公司就員工之不當行為得為…小過、警告等處分，此為含上訴人在內之被上訴人員工所周知，本有其預見可能性及明確性無訛，復依系爭辦法第13至16條及第17條規定，尚可見相關獎懲之提報、核准權限及獎懲效果之明確規定，並有累計功過相當者得互為抵銷等以資兼顧員工工作權、雇主懲戒權之規定，尚無不妥之處。復參諸系爭懲處公告、簽呈及相關附件所示，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為系爭懲處，或為公司主管依其親身經歷而為監督懲戒職權之行使、或經權責人員調查相關事證確認後之正當行使監督懲戒，且系爭懲處簽呈均有附上相關事證或調查紀錄，復經各級主管確認後簽核，林三智等3人所為未見有何逾越業務上必要、合理範圍，亦無違反系爭辦法，且依被上訴人調查結果，亦僅處以情節較輕微之警告、小過處分，揆之前開人事管理權乃雇主管理權行使之必要手段而非法院所得取代之旨趣，難認有逾越雇主對勞工或主管對下屬監督懲戒之職權範圍，或係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所為之職場霸凌行為，亦難認有何違反系爭辦法規定之比例、公平原則而應由本院介入審查之情。況觀之上開電子郵件往來紀錄、對話錄音光碟及譯文，林三智等人與上訴人對話中，並未見渠等有何侮辱或對上訴人進行人身攻擊言語，佐以對話情境與上下文，更難認為被上訴人各級主管依其親身經歷而為監督懲戒職權之行使，係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而為言論，或有何侵害上訴人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等法益，依社會通念尚屬可容許之程度，益徵林三智等3人所為，應屬公司主管為合法、正當之監督懲戒職權之行使，上訴人就此所為陳述及舉證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確信心證，無從採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本件難認有何上訴人所指職場霸凌，或有何侵害上訴人人格權、名譽權之行為。準此，上訴人主張伊於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期間，遭林三智等3人為系爭霸凌，對伊為不當系爭懲處，致伊無法領取系爭年終獎金差額，被上訴人對於系爭霸凌未為妥善處理侵害伊人格法益，而依上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萬元(含系爭年終獎金差額1萬2,658元及追加請求損害賠償18萬7,342元)，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上所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年終獎金差額1萬2,658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依上所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害賠償18萬7,34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亦為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件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陳筠諼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呂承祐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林宸汝  



被  上訴人  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麗心  

訴訟代理人  楊政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4月17

日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1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

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

    ，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

    、3款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復為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所

    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並有明定。查本件上訴人原審

    起訴時，請求被上訴人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2,658元(

    包含112年年終獎金4,666元及113年年終獎金7,992元）及自

    起訴後法定遲延利息。又其於上訴時原聲明：㈠原判決廢棄

    。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上訴人1萬

    2,658元;被上訴人楊淑婉應給付上訴人9萬元;被上訴人林辰

    澤應給付上訴人7萬元;被上訴人林三智應給付上訴人2萬8,0

    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嗣

    於民國114年9月26日準備程序中以原審對被上訴人林三智、

    林辰澤、楊淑婉請求損害賠償部分之原因事實，追加請求被

    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上訴人損害賠償187,342元，並

    撤回對被上訴人林三智、林辰澤、楊淑婉(下合稱林三智等3

    人)之上訴(見本院卷一第261、262頁、卷二第296頁)，復於

    同年12月24日審理中變更聲明為:㈠原判決關於被上訴人信義

    全球公司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上訴人2

    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是上訴人所為上開訴之追加、變更與原訴請求

    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給付系爭年終獎金差額，均係本於主

    張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對上訴人所為系爭懲處及違法扣發

    年終獎金之同一基礎事實；至變更請求金額部分，係屬擴張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又林三智等3人既經上訴人撤回上訴，故僅信義全球公司

    為本件被上訴人，附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略以：

　　上訴人於111年1月1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林三智

    為總經理、林辰澤為上訴人之直屬主管、楊淑婉為被上訴人

    營運管理部主管。原審被告林三智等3人為將上訴人趕回訴

    外人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義房屋公司)，於112年

    9月起至113年2月期間，以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

    控、威脅及不當懲處之方式為職場霸凌。林三智等3人利用

    權力之便霸凌上訴人，以非勞動契約所定業務之工作內容捏

    造事由，而違反被上訴人員工獎懲辦法(下稱系爭辦法)第2

    條第2項第1、2款規定之比例及公平原則，分別對上訴人為4

    次不當懲處(下合稱系爭懲處):㈠112年9月11日的警告：上訴

    人開會時與主管報備上廁所及回客戶電話，已經報備主管，

    充分表達對會議及主管之尊重，且動機除上廁所為解決生理

    需求外，還是為服務客戶，經調查後上訴人屬實回電話給客

    戶及上廁所，未發生任何損害於公司及業務，懲處不符合比

    例及公平原則；㈡112年11月2日的警告：上訴人在未知交稿

    期限下未繳交業績目標及績效承諾，於知情後上訴人多次往

    返電子信箱交稿，雖內容未承諾達不到業績後將同意112年1

    2月31日自請離職，但動機目的並未害及公司利益及客戶服

    務，也未影響其他工作進行，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

    ㈢112年11月15日的小過：上訴人在期限內交稿，內容雖未承

    諾達不到業績後將同意112年12月31日自請離職，既不違規

    也不損害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加重懲處上訴人小過不符合

    比例及公平原則；㈣113年2月27日的小過：主管以郵件通知

    上訴人繳交輔導改善表時間是新冠肺炎請病假時間，上訴人

    無法收受郵件，且上訴人還未滿3年年資，本還不需繳交輔

    導改善計畫表，但原審被告楊淑婉特別針對上訴人未經公告

    即刻口頭更改條款，上訴人於會議後立刻繳交個人輔導改善

    計畫表，此行為未危害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也未影響其他

    工作進行，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且被上訴人以公告

    讓信義企業集團所屬員工均可看見系爭懲處，侵害上訴人人

    格權、名譽權，致上訴人受有精神上之痛苦。又上訴人因上

    開不實指控及懲處，致無法領取112年度年終獎金4,666元及

    113年度年終獎金7,992元，共計1萬2,658元(下合稱系爭年

    終獎金差額)，林三智等3人應負不法侵害上訴人權利之賠償

    責任。被上訴人對於系爭霸凌未為妥善處理，自應負連帶賠

    償之責。爰依民法第487條、第483條之1、第213條、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28條、就業服務

    法第4條、勞動基準法第5條、第8條、第17條之1第4項、第2

    9條、第62條、第63條、第63條之1、第70條、第82條、職業

    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

    則、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21

    條之1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於原審聲明:1、被上

    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萬2,6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原審被告楊淑

    婉應給付上訴人9萬元。3、原審被告林辰澤應給付上訴人7

    萬元。4、原審被告林三智應給付上訴人2萬8,000元。

二、被上訴人則以:

　　遍觀上訴人與林三智等3人間之對話，多係探討上訴人對於

    直屬主管之工作態度，及上訴人遭被上訴人記過之原因，未

    有任何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逼迫自請

    離職、PUA等侵權行為。上訴人因未遵從主管指示、未於允

    諾期間提交工作改善目標及績效承諾、未遵期繳交輔導改善

    單，而經被上訴人公司記二次警告、二次小過，並無不當或

    不妥之處，並依系爭辦法第16條減發年終獎金予上訴人，上

    訴人遭減發年終獎金與林三智等3人並無因果關係。另上訴

    人所指4次系爭懲處，均係相關人員親自調查或親身經歷之

    情事，屬正當行使懲戒權，非對上訴人任意羞辱打壓使其名

    譽受損，非濫行懲戒。且上訴人所提錄音及譯文無從還原真

    實，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之指摘僅係加強莫須有之解釋或自

    行臆測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以

    原審對林三智等3人請求損害賠償部分之原因事實，補充依

    民法第188條、第184條、第195條、第227條、第227之1條、

    第148條、第193條、第194條、第18條、勞動基準法第14條

    第1項第6款、第70條、第74條及其他法理原則(本院卷一第2

    73、275頁)，追加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非財產上損害賠

    償18萬7,342元，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被上訴人部分廢棄。

    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第一審、第二審(含

    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

    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參見本院卷二第281、282、297頁)

(一)上訴人自111年1月5日任職於信義房屋公司，112年3月1日起

    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職等均為三等二級，原於被上訴人資

    產標售一部，後因該部裁撤，於同年6月16日改隸投資二部

    ，並於113年2月1日調至工業地產部。

(二)林辰澤為被上訴人投資二部經理，負責管理監督投資二部，

    為上訴人在該部門時之直屬主管，林辰澤之直屬主管為林三

    智。

(三)楊淑婉為營運管理部協理，負責綜理被上訴人資產內部人事

    等幕僚業務，直屬主管為林三智。

(四)林三智為被上訴人總經理，負責綜理被上訴人資產整體業務

    ，直屬主管為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陳麗心。

(五)兩造曾於113年1月23日在臺北市政府勞動局進行調解（北市

    勞動字第1126124690號），調解無法達成共識，故不成立。

(六)上訴人係分別於112年9月28日遭記警告乙次、112年11月2日

    遭記警告乙次、112年11月13日遭記小過乙次，嗣後於113年

    2月6日再遭記小過乙次。

(七)如上訴人於112年度未受懲處，則當年度可領得之年終獎金

    為4666元整。

(八)不爭執上訴人所提錄音形式上真正。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有明文規定。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

    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

    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91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

    綜合國際觀點、學術建議、校園霸凌防治準則，及實務見解

    ，職場霸凌應指勞工在勞動場所執行職務時，因其事業單位

    人員利用職務或權勢等關係，逾越業務上必要且合理範圍，

    持續以冒犯、威脅、冷落、孤立、侮辱或其他不當的言詞或

    行為，導致其身心健康遭受危害之行為而言。又職場霸凌行

    為有時不易與雇主或主管管理權限清楚區隔，雇主或主管行

    為是否逾越業務上必要且合理範圍，應綜合評估行為之樣態

    、次數、頻率、受侵害之權利、其動機、目的等，依社會通

    念，與工作是否具關連或合理性，而為認定。復人事考評為

    雇主管理權行使之必要手段，為人事管理制度之核心，專屬

    企業主對員工所為之考核，即非法院所得取代，否則，不啻

    由法院代被上訴人行使人事管理權之核心事項，害及被上訴

    人人事管理權之具體行使，究非法院得為之（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890號判決維持原審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本

    件上訴人既主張伊於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期間，遭林三智

    等3人對上訴人以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

    及不當懲處之方式為職場霸凌，渠等利用權力之便霸凌上訴

    人，以非勞動契約所定業務之工作內容捏造事由，違反系爭

    辦法第2條第2項第1、2款規定之比例及公平原則，對上訴人

    為4次不當系爭懲處，致上訴人無法領取系爭年終獎金差額

    ，被上訴人對於系爭霸凌未為妥善處理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

    情，當應由原告就此上揭有利於己事實負舉證責任，合先敘

    明。

(二)經查，本件上訴人就伊主張上開系爭霸凌及不當懲處等節，

    固於原審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通知函、4次懲處之公告

    截圖資料、伊與林辰澤、楊淑婉間之電子郵件往來紀錄、與

    林辰澤、林三智、楊淑婉、訴外人李奇華間之對話錄音光碟

    及譯文資料、年度個人業績排名列表、112年、113年年終獎

    金暨年度績效獎金表、就醫之診斷證明書、網路新聞頁面截

    圖、信義房屋官網截圖等件（見原審卷一第43至103、107至

    567頁、卷二第7、11、149至185、189至288、292至308、31

    4至358、370至414、420至422頁），復於本院提出業務人員

    暨業務主管約定書、系爭懲處相關對話紀錄及簽呈、系爭懲

    處比較表暨相關錄音霸凌情節分析及說明資料、錄音分析表

    、line對話截圖、系爭懲處公告暨簽呈、相關附件等件為證

    (見本院卷一第77、83至167頁、卷二第11至496頁、卷三第1

    1至252頁、第51至145、147至149頁、卷五第159至215頁)。

    上訴人雖以林三智等3人利用權力之便不當懲處霸凌上訴人

    ，違反系爭辦法第2條第2項第1、2款規定之比例及公平原則

    云云，然依系爭辦法第7至9條業明確規範被上訴人公司就員

    工之不當行為得為…小過、警告等處分，此為含上訴人在內

    之被上訴人員工所周知，本有其預見可能性及明確性無訛，

    復依系爭辦法第13至16條及第17條規定，尚可見相關獎懲之

    提報、核准權限及獎懲效果之明確規定，並有累計功過相當

    者得互為抵銷等以資兼顧員工工作權、雇主懲戒權之規定，

    尚無不妥之處。復參諸系爭懲處公告、簽呈及相關附件所示

    ，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為系爭懲處，或為公司主管依其親身

    經歷而為監督懲戒職權之行使、或經權責人員調查相關事證

    確認後之正當行使監督懲戒，且系爭懲處簽呈均有附上相關

    事證或調查紀錄，復經各級主管確認後簽核，林三智等3人

    所為未見有何逾越業務上必要、合理範圍，亦無違反系爭辦

    法，且依被上訴人調查結果，亦僅處以情節較輕微之警告、

    小過處分，揆之前開人事管理權乃雇主管理權行使之必要手

    段而非法院所得取代之旨趣，難認有逾越雇主對勞工或主管

    對下屬監督懲戒之職權範圍，或係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

    的所為之職場霸凌行為，亦難認有何違反系爭辦法規定之比

    例、公平原則而應由本院介入審查之情。況觀之上開電子郵

    件往來紀錄、對話錄音光碟及譯文，林三智等人與上訴人對

    話中，並未見渠等有何侮辱或對上訴人進行人身攻擊言語，

    佐以對話情境與上下文，更難認為被上訴人各級主管依其親

    身經歷而為監督懲戒職權之行使，係以敵視、討厭、歧視為

    目的而為言論，或有何侵害上訴人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

    等法益，依社會通念尚屬可容許之程度，益徵林三智等3人

    所為，應屬公司主管為合法、正當之監督懲戒職權之行使，

    上訴人就此所為陳述及舉證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確信心證，

    無從採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本件難認有何上訴人所指職場

    霸凌，或有何侵害上訴人人格權、名譽權之行為。準此，上

    訴人主張伊於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期間，遭林三智等3人

    為系爭霸凌，對伊為不當系爭懲處，致伊無法領取系爭年終

    獎金差額，被上訴人對於系爭霸凌未為妥善處理侵害伊人格

    法益，而依上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

    萬元(含系爭年終獎金差額1萬2,658元及追加請求損害賠償1

    8萬7,342元)，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上所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系爭年終獎金差額1萬2,658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

    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

    訴。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依上所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損害賠償18萬7,34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亦為無理由，

    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

    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件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陳筠諼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呂承祐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林宸汝  



被  上訴人  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麗心  

訴訟代理人  楊政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4月17日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1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復為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所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並有明定。查本件上訴人原審起訴時，請求被上訴人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2,658元(包含112年年終獎金4,666元及113年年終獎金7,992元）及自起訴後法定遲延利息。又其於上訴時原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上訴人1萬2,658元;被上訴人楊淑婉應給付上訴人9萬元;被上訴人林辰澤應給付上訴人7萬元;被上訴人林三智應給付上訴人2萬8,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嗣於民國114年9月26日準備程序中以原審對被上訴人林三智、林辰澤、楊淑婉請求損害賠償部分之原因事實，追加請求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上訴人損害賠償187,342元，並撤回對被上訴人林三智、林辰澤、楊淑婉(下合稱林三智等3人)之上訴(見本院卷一第261、262頁、卷二第296頁)，復於同年12月24日審理中變更聲明為:㈠原判決關於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上訴人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是上訴人所為上開訴之追加、變更與原訴請求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給付系爭年終獎金差額，均係本於主張被上訴人信義全球公司對上訴人所為系爭懲處及違法扣發年終獎金之同一基礎事實；至變更請求金額部分，係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又林三智等3人既經上訴人撤回上訴，故僅信義全球公司為本件被上訴人，附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略以：

　　上訴人於111年1月1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林三智為總經理、林辰澤為上訴人之直屬主管、楊淑婉為被上訴人營運管理部主管。原審被告林三智等3人為將上訴人趕回訴外人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義房屋公司)，於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期間，以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及不當懲處之方式為職場霸凌。林三智等3人利用權力之便霸凌上訴人，以非勞動契約所定業務之工作內容捏造事由，而違反被上訴人員工獎懲辦法(下稱系爭辦法)第2條第2項第1、2款規定之比例及公平原則，分別對上訴人為4次不當懲處(下合稱系爭懲處):㈠112年9月11日的警告：上訴人開會時與主管報備上廁所及回客戶電話，已經報備主管，充分表達對會議及主管之尊重，且動機除上廁所為解決生理需求外，還是為服務客戶，經調查後上訴人屬實回電話給客戶及上廁所，未發生任何損害於公司及業務，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㈡112年11月2日的警告：上訴人在未知交稿期限下未繳交業績目標及績效承諾，於知情後上訴人多次往返電子信箱交稿，雖內容未承諾達不到業績後將同意112年12月31日自請離職，但動機目的並未害及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也未影響其他工作進行，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㈢112年11月15日的小過：上訴人在期限內交稿，內容雖未承諾達不到業績後將同意112年12月31日自請離職，既不違規也不損害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加重懲處上訴人小過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㈣113年2月27日的小過：主管以郵件通知上訴人繳交輔導改善表時間是新冠肺炎請病假時間，上訴人無法收受郵件，且上訴人還未滿3年年資，本還不需繳交輔導改善計畫表，但原審被告楊淑婉特別針對上訴人未經公告即刻口頭更改條款，上訴人於會議後立刻繳交個人輔導改善計畫表，此行為未危害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也未影響其他工作進行，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且被上訴人以公告讓信義企業集團所屬員工均可看見系爭懲處，侵害上訴人人格權、名譽權，致上訴人受有精神上之痛苦。又上訴人因上開不實指控及懲處，致無法領取112年度年終獎金4,666元及113年度年終獎金7,992元，共計1萬2,658元(下合稱系爭年終獎金差額)，林三智等3人應負不法侵害上訴人權利之賠償責任。被上訴人對於系爭霸凌未為妥善處理，自應負連帶賠償之責。爰依民法第487條、第483條之1、第21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28條、就業服務法第4條、勞動基準法第5條、第8條、第17條之1第4項、第29條、第62條、第63條、第63條之1、第70條、第82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21條之1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於原審聲明:1、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萬2,6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原審被告楊淑婉應給付上訴人9萬元。3、原審被告林辰澤應給付上訴人7萬元。4、原審被告林三智應給付上訴人2萬8,000元。

二、被上訴人則以:

　　遍觀上訴人與林三智等3人間之對話，多係探討上訴人對於直屬主管之工作態度，及上訴人遭被上訴人記過之原因，未有任何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逼迫自請離職、PUA等侵權行為。上訴人因未遵從主管指示、未於允諾期間提交工作改善目標及績效承諾、未遵期繳交輔導改善單，而經被上訴人公司記二次警告、二次小過，並無不當或不妥之處，並依系爭辦法第16條減發年終獎金予上訴人，上訴人遭減發年終獎金與林三智等3人並無因果關係。另上訴人所指4次系爭懲處，均係相關人員親自調查或親身經歷之情事，屬正當行使懲戒權，非對上訴人任意羞辱打壓使其名譽受損，非濫行懲戒。且上訴人所提錄音及譯文無從還原真實，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之指摘僅係加強莫須有之解釋或自行臆測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以原審對林三智等3人請求損害賠償部分之原因事實，補充依民法第188條、第184條、第195條、第227條、第227之1條、第148條、第193條、第194條、第18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第70條、第74條及其他法理原則(本院卷一第273、275頁)，追加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非財產上損害賠償18萬7,342元，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被上訴人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第一審、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參見本院卷二第281、282、297頁)

(一)上訴人自111年1月5日任職於信義房屋公司，112年3月1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職等均為三等二級，原於被上訴人資產標售一部，後因該部裁撤，於同年6月16日改隸投資二部，並於113年2月1日調至工業地產部。

(二)林辰澤為被上訴人投資二部經理，負責管理監督投資二部，為上訴人在該部門時之直屬主管，林辰澤之直屬主管為林三智。

(三)楊淑婉為營運管理部協理，負責綜理被上訴人資產內部人事等幕僚業務，直屬主管為林三智。

(四)林三智為被上訴人總經理，負責綜理被上訴人資產整體業務，直屬主管為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陳麗心。

(五)兩造曾於113年1月23日在臺北市政府勞動局進行調解（北市勞動字第1126124690號），調解無法達成共識，故不成立。

(六)上訴人係分別於112年9月28日遭記警告乙次、112年11月2日遭記警告乙次、112年11月13日遭記小過乙次，嗣後於113年2月6日再遭記小過乙次。

(七)如上訴人於112年度未受懲處，則當年度可領得之年終獎金為4666元整。

(八)不爭執上訴人所提錄音形式上真正。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有明文規定。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91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綜合國際觀點、學術建議、校園霸凌防治準則，及實務見解，職場霸凌應指勞工在勞動場所執行職務時，因其事業單位人員利用職務或權勢等關係，逾越業務上必要且合理範圍，持續以冒犯、威脅、冷落、孤立、侮辱或其他不當的言詞或行為，導致其身心健康遭受危害之行為而言。又職場霸凌行為有時不易與雇主或主管管理權限清楚區隔，雇主或主管行為是否逾越業務上必要且合理範圍，應綜合評估行為之樣態、次數、頻率、受侵害之權利、其動機、目的等，依社會通念，與工作是否具關連或合理性，而為認定。復人事考評為雇主管理權行使之必要手段，為人事管理制度之核心，專屬企業主對員工所為之考核，即非法院所得取代，否則，不啻由法院代被上訴人行使人事管理權之核心事項，害及被上訴人人事管理權之具體行使，究非法院得為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90號判決維持原審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本件上訴人既主張伊於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期間，遭林三智等3人對上訴人以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及不當懲處之方式為職場霸凌，渠等利用權力之便霸凌上訴人，以非勞動契約所定業務之工作內容捏造事由，違反系爭辦法第2條第2項第1、2款規定之比例及公平原則，對上訴人為4次不當系爭懲處，致上訴人無法領取系爭年終獎金差額，被上訴人對於系爭霸凌未為妥善處理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當應由原告就此上揭有利於己事實負舉證責任，合先敘明。

(二)經查，本件上訴人就伊主張上開系爭霸凌及不當懲處等節，固於原審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通知函、4次懲處之公告截圖資料、伊與林辰澤、楊淑婉間之電子郵件往來紀錄、與林辰澤、林三智、楊淑婉、訴外人李奇華間之對話錄音光碟及譯文資料、年度個人業績排名列表、112年、113年年終獎金暨年度績效獎金表、就醫之診斷證明書、網路新聞頁面截圖、信義房屋官網截圖等件（見原審卷一第43至103、107至567頁、卷二第7、11、149至185、189至288、292至308、314至358、370至414、420至422頁），復於本院提出業務人員暨業務主管約定書、系爭懲處相關對話紀錄及簽呈、系爭懲處比較表暨相關錄音霸凌情節分析及說明資料、錄音分析表、line對話截圖、系爭懲處公告暨簽呈、相關附件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77、83至167頁、卷二第11至496頁、卷三第11至252頁、第51至145、147至149頁、卷五第159至215頁)。上訴人雖以林三智等3人利用權力之便不當懲處霸凌上訴人，違反系爭辦法第2條第2項第1、2款規定之比例及公平原則云云，然依系爭辦法第7至9條業明確規範被上訴人公司就員工之不當行為得為…小過、警告等處分，此為含上訴人在內之被上訴人員工所周知，本有其預見可能性及明確性無訛，復依系爭辦法第13至16條及第17條規定，尚可見相關獎懲之提報、核准權限及獎懲效果之明確規定，並有累計功過相當者得互為抵銷等以資兼顧員工工作權、雇主懲戒權之規定，尚無不妥之處。復參諸系爭懲處公告、簽呈及相關附件所示，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為系爭懲處，或為公司主管依其親身經歷而為監督懲戒職權之行使、或經權責人員調查相關事證確認後之正當行使監督懲戒，且系爭懲處簽呈均有附上相關事證或調查紀錄，復經各級主管確認後簽核，林三智等3人所為未見有何逾越業務上必要、合理範圍，亦無違反系爭辦法，且依被上訴人調查結果，亦僅處以情節較輕微之警告、小過處分，揆之前開人事管理權乃雇主管理權行使之必要手段而非法院所得取代之旨趣，難認有逾越雇主對勞工或主管對下屬監督懲戒之職權範圍，或係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所為之職場霸凌行為，亦難認有何違反系爭辦法規定之比例、公平原則而應由本院介入審查之情。況觀之上開電子郵件往來紀錄、對話錄音光碟及譯文，林三智等人與上訴人對話中，並未見渠等有何侮辱或對上訴人進行人身攻擊言語，佐以對話情境與上下文，更難認為被上訴人各級主管依其親身經歷而為監督懲戒職權之行使，係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而為言論，或有何侵害上訴人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等法益，依社會通念尚屬可容許之程度，益徵林三智等3人所為，應屬公司主管為合法、正當之監督懲戒職權之行使，上訴人就此所為陳述及舉證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確信心證，無從採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本件難認有何上訴人所指職場霸凌，或有何侵害上訴人人格權、名譽權之行為。準此，上訴人主張伊於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期間，遭林三智等3人為系爭霸凌，對伊為不當系爭懲處，致伊無法領取系爭年終獎金差額，被上訴人對於系爭霸凌未為妥善處理侵害伊人格法益，而依上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萬元(含系爭年終獎金差額1萬2,658元及追加請求損害賠償18萬7,342元)，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上所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年終獎金差額1萬2,658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依上所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害賠償18萬7,34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亦為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件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陳筠諼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呂承祐



